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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与贱民制度的消亡∗

吴 业 国　 　 　 葛 金 芳

摘　 要：两宋时期，田宅产权交易频繁，官府在保护田宅产权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维护所有

权的法律也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但是因为上位法的存在，徽宗、理宗时期“子民”的田宅产权也时常受到侵夺。 田

宅产权交易立法，尤其是“天圣五年诏书”，从法制的角度维护了佃农在契约租佃领域的地位，赋予了以佃农为主体

的客户的迁移自由，促进了客户的地域流动，从而催生出社会对佃农、人力、女使等贱民阶层权利保护的观念，他们

被纳入编户齐民，成为五等户籍制的有机组成，拥有基本的人身权利，宋代对田宅产权的维护最终带来南宋初年贱

民制度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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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在田宅产权制度上，行“田畴邸第，
莫为限量”①的政策。 从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宋
代官府对于地权结构的调整能力明显弱化，这是唐

宋变革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特征。 不抑兼并的土

地政策，带来土地被大肆兼并、吞噬的现象，土地私

有权的增大，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诸多影响。②面

对民户产权交易频繁的现实，宋代官府逐步从土地

所有制领域抽身出来，将其触角延伸至契约租佃领

域。③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宋代通过约束田主对佃农

的权利，来调整日趋普遍而又更为重要的租佃关系，
达到对佃户田宅产权与人身权利的保护，其结果带

来了生产关系领域客户主体佃户的地位的提升，乃
至贱民制度的消失。 兹撰此文，敬祈教正。

一、民户田宅产权交易的法制化与上位法的苛敛

宋代在防范官府对民户田宅产权④的侵夺上，
进行着维护产权交易法制化的努力。 当时，维护民

户产权的相关法律系统全面，对田宅产权典卖实施

不干预政策，对典卖过程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

１．田宅典卖契书制度

宋代典卖田宅的时候，为了维护私人土地所有

权，实施红契制度，宋太祖时即规定，典卖人典卖田

土时，必须向官府纳税，在契约上加盖红色官印，形
成“红契”；契约一式四份，钱主、田主、商税院、本县

府各持一份，是为“四钞”。 立定合同契约，新旧业

主各执其一。 “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晓”。⑤并

且在契约当中，“必须号数亩步于契内”⑥，即在典

卖契约内注明立契人的姓名、顷亩、田色、坐落、四
界、原业税钱及交易钱额等，并在三日内经官府勘验

无误、注籍加印后，田产交易才是合法且有效的。 红

契是纳税的标志，又是田土持有的法律凭证。 田土

产生纠纷，一旦经官处置，“唯凭契约”⑦。
为使契约制度规范化，又推行田宅买卖的“标

准契约”和“官版契纸”，具体做法是，让州通判先用

厚纸按照千字文的顺序印造契纸，再按照所属区域

内各县“大小、用钱多寡”，按月给付契纸；然后诸县

在领到契纸之后，要“置柜封记”，在民户进行产权

交易的时候，“人户赴县买契，当官给付”。⑧当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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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中，还离不开城乡社会中的镇耆庄宅牙人。
他们被官方专籍管理，给予经纪专用的手历。 在城

乡社会中，牙人非常活跃，一旦遇见民户典卖田产，
便“抄上立契月日、钱数”，每月统计典卖田宅交易

数上报到县，并且向县“乞催印契”。⑨宋代官板契

纸的推广，促进了田宅契书的规范化，对减少田宅争

讼有重要意义。
而且，宋代对私有产权的维护在立法上非常全

面深入。 如为了稳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
官府对私自移动他人财物者，视为盗窃，并对盗耕及

妄认官私田宅者，依其利益侵害的方式定罪，照违法

交易法条，“钱没官、业还主”，相应的契约予以销

毁，主管官吏因而犯赃以“准盗论”，经手的牙保经

纪和其他交易知情者同罪。⑩此外，对孤幼财产专立

检校法，检校法实施的对象是“盖身亡男孤幼，官为

检校财物”，度所需给之，孤幼者托付亲戚抚养至成

年，每岁官府按需拨付经费，等孤幼者成年，检校的

财产“官尽给还”。这一旨在维护孤幼财产权的检

校法，反映了宋代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尤其深入。
２．租税交割与离业制度

在田宅典卖过程中，为防止因“不即过割，致出

产人户虚有抱纳”，造成大量产去税存，因此又制

定了非常严格的过割税赋法。 规定，典卖田宅，原业

税租、色役钱数情况，必须在当日内与税簿内，“对
注开收”完毕，新旧业主租税过割之后，才准给予开

具红契；否则，新业主也无法“投税”。 当然，为了约

束新业主按时投税，规定，凡已印给官契者，必须在

一个季度之内，“赴县自陈推受批簿”，如果期满没

有自陈税簿，则允许原业主论诉，将所买田产“给还

原业人”，并且不必退还之前所收受的田产交易价

钱。 如此一来，凡未过割税赋的契约，如果诉讼到官

府，“富豪得产之家，虽有契书，即不凭据受理”。
由此可见宋代典卖田宅实时交接税法的详备。

离业作为田宅买卖交易的最终环节，官府一再

强调田宅买卖后原业主必须离业。 宋宁宗时，吴革

论奏，“典卖田宅、投印收税”双方，必须立即当官推

割税租。所以，割税、离业是买卖田宅的必经程序。
３．契约完税制度

田宅交易时，按照规定，“人户合纳牙契税钱，
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 此外，还有契纸

本钱、勘合钱、朱墨头子钱、用印钱、得产人钱诸种，
而且“贿赂胥吏之费不与”。 沉重的契税钱和繁

多的附加钱，使得州县人户在典卖田宅时，其文契往

往超出前揭法律规定的三个月有效时限，而“不曾

经官投税”，以逃避各项税钱及其附加，因此，官府

又屡降限期投契纳税之法令，屡申自首及告赏之法。
为了增进印契的法律效力。 宋代规定，“交易

只凭契照”，即经官印押的红契，才是买者取得所

有权的合法凭证。 如果对交易本身有纷争，经官府

相关部门定夺时，“止凭契约”。 可见，经官印押

的红契，才是理断争讼的合法证据。 而民间田宅买

卖“执白契者，毋得行用”，即不经官府印押的白

契，在交易争讼中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不受约束行苛敛之政

的上位法，与保护民户田宅典卖法同时并存。 两宋

之际的徽宗和南宋末年的理宗，严重违背“一君万

民”政治理念，对万民所属产权行苛敛政策，“子民”
的田宅产权时常受到侵夺，具有明显的特征差异，对
民间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在宋代地方州县法外征敛、杂派之下，民户权利

往往无保障。 徽宗在开封赏赐臣僚宅第，造成大片

街区的坊郭户居民被强制拆迁，没有任何补偿措施，
造成“暴露怨嗟”，不能安居乐业，被御史中丞翁彦

国指为“殊非盛世所宜有”。 此外，官府处心积虑

地侵占民田。 如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始作公田于汝

州”，由四大奸臣之一杨戬主持，其方式是辗转检查

田契，若田今属甲，则从甲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

契，辗转推求，至无契可证时则该田收归国有，若一

直有田契，则重新丈量土地，苟逾原始田契所载，则
超过部分需加输公田钱；其后，李彦继其事，故意使

人诬告其所看中的民田原为荒地，而荒地的所有权

属于政府，以致现行耕种者纵有田契，亦置之不理而

收归国有，就在这样强取蛮夺下，得到公田 ３４３００ 余

顷。南宋末，理宗用贾似道言，于景定四年（１２６３），
在平江、江阴等六郡，买公田 ３５０ 余万亩，这是采取

限田方式，逾限者须将超过部分卖给官府，但官府所

得价款中，现金甚为有限，以五千亩以上言，银、钱只

占 ５％，另外为纸钞 ２５％，而卖爵的“官告”与出家的

“度牒”则占 ７０％。此二朝侵占民田的极端行为，
分别埋下结束北宋与南宋的祸因，足见对产权的否

定，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进
而动摇王朝政治的根本。

除了土地等不动产的所有权不被尊重外，很多

基于土地收益带来的动产所有权更受不到尊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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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等产品所有权的转移遭到严重打击。 这始于唐德

宗的“宫市”，下及宋代的“和买”。 所谓宫市，始于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７９８）。 据《资治通鉴》记载：宫
中原本由官吏主管，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宫外物品，
从德宗以宦官为使以后，出现了强买现象，至有民户

“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所以“宫市”就是豪

夺。成为唐中后期以来的一项弊政。 北宋仁宗于

皇祐中，鉴于唐代宫市之弊，诏“置杂买务，以京朝

官内侍参主之”，时称“和买”。后来，和买制度发

生变 质， 几 与 宫 市 类 似。 譬 如 神 宗 熙 宁 三 年

（１０７０），御史程颢有言，当时王广廉和买绸绢，“并
税绢，匹皆输绢一千五百”，如后来史家马端临所

论：和买的本意，预先给价钱，和岁赋一起输官府；但
是，“价轻而物重，民力浸困”，发展到最后，往往落

入“官不给直，而贼取”。所以，实际上是借“和买”
之名，行强取豪夺之实。

二、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地位的提高

宋代极力加强契约租佃制下田宅产权交易环节

的法制化建设，这推动了生产关系领域以佃农为主

体的客户地位的提升。 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十一月，宋
仁宗诏令江淮、荆湖、闽浙、广南等诸路州军：依旧

条，客户不可以随时起移，只有主人发遣，“给与凭

由，方许别住”，往往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从今而

后，客户起移，“须每年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

便”，不再要求获得主人给予的凭由，如遇“主人非

理拦占，许经县论详”。这就是著名的“天圣五年

诏书”。 在法律上赋予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的迁移

自由，对其跨地域流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此，
占据民户中下层主体的佃农，获得了凭借自己的意

志、随时“起移”的自由和权利，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是宋朝统治者对民户

田宅产权尊重与维护的必然结果。
天圣五年立法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被高

宗沿袭下来，制定了完备的保护产权私有政策，仁宗

立法努力和高宗政策实施的结果，大大地维护并提

升了民户的地位。 如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御史中丞

何铸论牧马地侵夺民户房屋竹木一事，高宗曰：“已
优支地价，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费”，可见其恤民

之意。 同时诏令对冒佃湖田、不纳租税的情况，令临

安府索契按验，如果无契，则宽恕其罪，并给予公据，
一旦被官府占用，则“优支所费”。就是要通过补

偿的形式，来保护民户的产权及其收益权。 民户有

恒产，方能安心耕作。
高宗对居民的田宅产权予以尊重与保护，是宋

金战争结束以后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必然要

求。 当然，在古代中国社会里，民户并没有完全意义

上的私有产权。但是，高宗汲取其父亲徽宗的过

失，沿袭北宋仁宗天圣、嘉祐间的做法，制定尊重并

保护民户产权的政策，这对于整个南宋前期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两宋仁宗、高宗等君主的努力，切实维护了

生产关系领域中以佃户为主体的客户的身份权、人
身权、财产权等各项权利。

１．权利地位的确立

今存《唐律疏议·户婚门》中，有关均田制的法

律保障内容，被《宋刑统·户婚门》沿袭下来。 《唐
律疏议》里唐初均田制，规定了佃农无迁徙的自由，
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 直到建中元年（７８０）宰
相杨炎两税法的推行，租佃制最终取代了均田制，大
量部曲也从私家所有的贱民转化为地主土地上的佃

农，并被纳入国家编户齐民之中，获得客户的身份，
也开始逐渐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在五代时期，由
于租佃制普遍施行，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编户齐民被立法所维护。 均田制从两税法以

来渐次被废，租佃制实行了一百九十余年直至宋初，
虽然《宋刑统》中全无租佃制的内容。 然而宋初实

施的前揭“田制不立”的政策与《宋刑统·户婚门》
中均田制不符；在两宋时期，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的

人身权利以皇帝敕令的形式，获得了维护。
２．人身关系的松弛

在天圣五年诏令的推动下，宋代除了夔州路

（治今重庆奉节）庄园农奴制居于主导以外，其他诸

路的佃农均获得法定人身自由。 佃农一旦和所属地

主的债务关系清偿后，那么他们就享有完全的人身

迁徙权；如果所属地主无理阻拦，可以援法予以控

告。从而，佃农就摆脱了对田主的私属关系。 苏轼

一份奏议中描述了一个事实，即田主之家，置庄田，
招揽佃客租种，一旦遇到水旱等天灾，必须要放免积

欠和借贷的种粮，原因在于“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

之失必倍于今”，道出主客之间在新型契约关系

下，田主对主佃之间关系的积极维护。 而且，宋代江

南由于经济发达，佃农在契约存续期间的农闲季节，
常常行商或被他人雇佣。 例如，高宗绍兴间，即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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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进乡农民陈五，原本为瞿氏家的佃客，但是可以

在闲暇时节，“受他人佣雇，负担远适”；另有孝宗淳

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台州仙居县林通判家客户郑

四客，在自己有了一定储蓄之后，“出外贩贸纱帛、
海物”。两条史实，无不反映佃客凭自己的意愿参

与经济活动。
３．田宅产权的获得

由于两宋时期不再限制土地买卖，民户之间可

以随时交易，官府给予官契，“而取其值”，富者有

钱可以置办田产，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民庶地主，其地

产规模也不亚于官僚和形势户，一县之内的田产，
“十五六入于私家”。 如南宋初年，有淮东土豪张

拐腿，“其家岁收谷七十万斛”，七十万斛谷合米

三十五万石，以亩收租米七斗至一石计，至少有田三

十五万至五十万亩。 在田地买卖自由政策下，“富
者数万石之租，小者万石、五千石，大者十万石、二十

万石”。 据此可以看出，土地自由出入商品流通领

域，私人土地所有制得到迅速发展。
基于税源扩展的目的，宋朝本着“主户苟众，而

邦本自固”的原则，大肆招诱客户，将其固着为主

户。 这一政策为佃农获得土地、突破尊卑等级，有可

能通过自身的勤苦劳作，积累财富，买田置地，进而

上升为主户，提供了积极条件。
其一，鼓励开垦无业荒土，以为永业田。 至道元

年（９９５） 太宗有诏，“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

业”。 永佃权初现于中唐，入宋后，其内容不断丰

富，到了南宋高宗初年，则明文规定，耕种满三年，
“与充己业，许行典卖”，赋予佃农以永佃权，进而

获得了永业田的处分权。
其二，可优惠承买官田。 由于豪强地主的非法

占佃、隐匿赋税，加上官府管理，宋代官田的收入不

如私人租种收益大，出于对出卖官田带来承佃人失

业、引发严重社会动荡、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忌惮，
宋朝政府规定承佃人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例如，
高宗绍兴元年规定，温州出卖没官田，优先满足现佃

人承买，并且如果已经承佃三十年以上，“减价钱三

之二”。 基于维护现佃人经营利益的要求，准予购

买，且价格优惠。
４．安居乐业的权利

在两宋商品经济繁盛背景下，通过诏令的形式，
以佃农为主体的客户获得了基本人身权，可以自由

流动， 社 会 流 动 性 增 强。 神 宗 熙 宁 时 （ １０６８—

１０７７），明确规定，异地居住耕作满一年，即获得编

入当地户口的资格。 该政策是继承与发展了唐代宗

宝应二年（７６３）的制敕，是对佃农在契约自由、人身

迁移、安居乐业等核心利益方面的保护。 如果有雇

主对佃农非理阻拦， “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

他”。 佃农可以退佃、他处承佃、流入城镇等等。
此外，两宋营商风气兴盛带来了各地市镇的兴起，为
乡居地主投资商业获取高额利润提供了方便，越来

越多的官僚和地主投资工商业，汇聚财富之后，往往

选择城居。 “民有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谓之遥佃

户。”遥佃户这一城居地主的增多，会导致农村实

物地租的扩大，加速契约佃农人身依附关系走向松

弛。客户中佃农群体自由流动权的保障，是两宋社

会结构变迁的真实反映，有助于城乡商品经济的繁

荣发展，更促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流动与开放。

三、“王土”“王民”观念下良贱制度的消亡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对于民户来说，没有完全意

义上的产权。 中国先秦即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 到了宋代朱熹仍有

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东西，亦皆王民。”

王土、王民的观念，可谓一以贯之。 在不受约束的上

位法面前，民户的各项权利十分脆弱，他们只是皇权

下的“子民”。 当然，鉴于民户的生命与财产的合法

性，最终来源于“皇恩”，这决定了财产在法律上的

不可侵犯性，产权合法性也只是存在于“子民”之

间，而绝不可能存在于帝王与“子民”之间。 先秦

《盗律》禁止和惩罚的，即是“子民”间的财产侵害，
而无法在法理上禁止皇权及其合伙人官府侵夺民户

财产。 前揭徽宗和理宗对民户田宅产权的攫取即为

例证。这是我们理解宋代民户田宅产权关系、赋税

制度等经济制度的基本前提。 虽然上位法对宋代民

户田宅产权关系、赋税制度等经济制度有一定的破

坏作用，但南宋高宗着意恢复生产，对民户产权的尊

重，并将民户固着在土地之上的做法，无疑在当时具

有积极作用。 既带来了生产关系领域契约租佃制的

兴盛与佃户为主体的客户地位的提升，也推动良贱

制度的消亡和籍没制度的废止。
１．良贱制度与籍没制度的废止

对民户田宅产权的尊重和维护，会带来社会的

安定、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天圣五

年诏书的推动之下，先秦以来长期存在于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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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良贱制度在两宋时期最终走向消亡。以奴

婢的生命权为例。 北宋开宝二年（９６９），太祖有诏：
“奴婢非理致死者，实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对
于病死的奴婢，则不须检视。太宗、真宗朝则规定，
主人不得私自黥面、擅杀奴婢，进一步保护奴婢的生

命权。 仁宗景祐元年（１０３４），行五等户籍制，佃农、
奴婢、商人等以往的贱民，均为编户齐民，对于奴婢

生命权受到侵害的个案，责令“差人检验”，增设

了检验签署死亡报告的规定，依法约束奴婢的雇主。
北宋官奴婢的数量，较之前代大为减少。 唐令中不

少官奴婢的法令，如，被视作畜产的官奴婢赏赐制

度、官奴婢的劳役与供给制度、捕获逃亡奴婢的酬赏

制度等，到了宋仁宗《天圣令》中已经被废弃。 与

此同时，基于契约雇佣关系形成的主仆间的雇佣奴

婢，构成了北宋奴婢的主体。 但是官奴婢仍然存在，
可以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买卖、转让和质举。 仁宗

以后逐渐减少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做法。 南宋建炎

三年（１１２８）以后，籍没制度终被废止。

２．奴婢性质的变化与主仆雇佣关系的确立

入宋以后，奴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奴婢”一词渐渐淡出文献，表示雇佣的“人力、女
使”等称谓日渐广泛，这源于仁宗嘉祐七年（１０６２）
的“嘉祐敕”。 此外，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一定的保

障。 如，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宰相陈执中宠妾致死女

使迎儿一案，京城上下“道路喧腾”，陈执中因之最

终被罢相。英宗的时候，官员刘注也因为私自给仆

人刺面，被“追三官，潭州编管”。 表明北宋中期，
高官已无残害奴婢依“特权法”免责的传统，甚而会

断送自己的前程。 到了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１１０１），对前述“嘉祐敕”进行了修订，人力、女使的

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 雇主因殴有过错人力、女使，
过失导致其死亡的，“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

作杂犯”，即杀有罪人力、女使，也为死罪。
与宋代以前主人奴役奴婢的“主仆关系”相比，

宋朝人力、女使与雇主的关系与前朝有着根本区别。
准许雇主按照人力、女使的个体品行优劣，给予区别

对待。 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对雇佣关系下的男

女仆进行了概括：如男仆，忠信者委以重任并厚其

禄，勤朴者委以家事，欺诈徇私偷盗弄权犯上者驱逐

而去；女仆成年后来去自由，勤恳少过者，“资而嫁

之”，两面二舌、谗言离间、盗窃放荡者，“逐之”。

在前述敕令下，民间雇佣关系下的主仆，若雇主品行

不端，人力、女使往往居于劣势；人力、女使在契约届

满后，去留自由，如果离开，则主仆关系也自然消失。

四、结论

综而言之，两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基

层民众之间萌生出强烈的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民户

田宅权利保护意识，进而朝廷通过诏敕立法的形式

上升为国家意志。 这一上下互动过程，带来整个社

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契约租佃关系成为官民互动的

重点，而不再是秦汉至唐中期对土地占有状况的

争夺。
随着契约租佃制在两宋时期的兴盛，传统封闭

型农业社会里“子民”权利被长期漠视的问题得到

了改善。 在田宅产权领域萌生的契约观念渗透进人

身依附领域，使佃农群体力图摆脱人身依附，为契约

制度下主佃平等关系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极大地维

护了佃户的利益，反过来维护着以佃户为主体的客

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性；而且，以佃户为主体的客

户获得了编户齐民的地位，生产领域的雇佣关系成

为主要社会关系，魏晋以来长期存在的贱民阶层消

亡，宋代客户的各种权利均得到了维护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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